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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2019 年 8 月 23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

股子公司拟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之议案》，同意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控”、“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中

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港口”）之全资子公司上海中海码

头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码头”）拟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远洋海

运集团有限公司之下属公司中远海运（天津）有限公司及其他一名或多名投资

者共同签署《联合收购协议》组成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通过公开

竞买方式在产权交易所受让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交

建”）持有的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疏浚”）经扩

大已发行股本约 40%股份，即最多 5,519,895,784 股。若联合体于挂牌程序中成

功摘牌，上海码头将受让不超过 1,379,973,946 股（占中交疏浚经扩大已发行股

本的约 10%）。除非联合体全体成员另有约定，否则前述交易的对价将不超过

每股 2.47 元。因此，上海码头应支付的对价不超过约 34.09 亿元。 

详见本公司 2019 年 8 月 24 日通过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发布的《关于控股子

公司拟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19-065）。   

 

二、交易进展 

2019 年 9 月 12 日，中国交建所持有的 4,580,082,373 股中交疏浚股份（占

中交疏浚现有股本约 38.8952%，经扩大已发行股本约 33.1896%）已在北京产权

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公开挂牌转让，交易标的主要挂牌信息如下： 



1. 项目名称：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580,082,373 股股份（占总

股本比例 38.8952%） 

2. 项目编号：G32019BJ1000491 

3. 交易转让标的为 4,580,082,373 股中交疏浚股份 

4. 转让底价：人民币 11,312,803,461.31 元（相当于每股人民币 2.47 元） 

5. 提交受让申请的期间为自 2019 年 9 月 12 日起的 20 个工作日，按照 5 个

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直至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6. 受让方资格条件包括：（1）意向受让方应为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

（不含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企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2）意向受让方应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3）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条件。如有意向受让方为私募基金的，已完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备案和基

金管理人备案。 

7. 交易保证金：1,131,280,346.11 元，每一意向受让方需于经资格确认后 3

个工作日内缴纳保证金 

8. 非中国交建原因，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时，意向受让方所交纳的保证

金将被 100%扣除，作为对转让方的补偿，保证金不足以补偿的，转让方可按实

际损失继续追诉：（1）意向受让方通过资格确认并交纳保证金后单方撤回受让

申请的；（2）产生两家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未参加后续竞价程序的；

（3）在竞价过程中以挂牌价格为起始价格，各意向受让方均不应价的；（4）

被确定为最终受让方后，未在 5 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的，

或未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按约定支付交易价款或交易

服务费的；（5）违反产权交易保证金的有关规定或其他违规违约情形的。 

9. 交易价款支付方式：一次性付款 

10. 意向受让方有权在提交受让申请的截止日之前对中交疏浚进行尽职调查。 

11. 若挂牌期满只产生一家意向受让方，则本项目采取协议转让方式成交；

若挂牌期满产生两家及以上意向受让方，项目采取网络竞价多次报价方式确定

受让方。 

12. 意向受让方须在被确定为最终受让方次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与中国交建签

订《产权交易合同》。 

13. 最终受让方应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将扣除保证金同



等金额外的剩余交易价款交纳至北交所指定账户。 

14. 中国交建同意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1）中交疏浚董事会由不超过 9 名

董事组成，其中本次受让方有权提名 1 名董事；如本次受让方由联合体构成，

联合体中持股比例最高的成员有权提名 1 名董事；（2）如本次受让方由联合体

构成，（a）如本次受让方由联合体构成且联合体成员不超过 2 名，则联合体中

持股比例排名第二的成员有权提名 1 名监事；如本次受让方由联合体构成且联

合体成员超过 2 名，则联合体中持股比例排名第二、第三的两位成员分别有权

提名 1 名监事；（3）若本次受让方为单一企业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受让方无

权提名监事。 

15. 中国交建须敦促中交疏浚在受让方支付完全部交易价款且北交所出具交

易凭证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完毕本项目涉及的工商登记/备案手续（以下将该日

称为“交割日”）。 

16.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交疏浚未向中国交建及下属子公司支付的

非经营性应付款金额为 52.27 亿元，其中包含中交疏浚 2015 年分配滚存利润形

成的应付股利，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余额为 39.72 亿元。中交疏浚将于本次

交易完成交割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交建支付全部非经营性应付款。 

 

二、所涉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一）上海码头尚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及中远海运港口的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方能签署《联合收购协议》并参与公开竞买，且本次交易根据国有资产产权

交易有关规则在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竞买方式进行，交易能否落实亦取决于联

合体能否于挂牌程序中成功摘牌，本次交易能否达成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交易因受到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存在

收益不确定性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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